
广东省司法厅 

关于规范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工作的通知 

各地级以上市司法局律管科（处）、顺德区司法局公律科、各律

师事务所： 

省厅最近下发了《关于严格规范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行政许可事

项受理和初审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司办〔 2O13 〕 226号），明确要求“对

律师事务所新设、合并等牵涉到名称预核准的，应当先受理其名称

预核准申请，待名称经司法部检索通过后，再受理其设所等相关材

料”。为进一步规范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工作，现就有关具体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严格执行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制度。我省过去一直实行

名称预核准材料和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或变更律师事务所名称申请

材料同时受理报送的作法，导致律师事务所设立、名称变更审批环

节时间过长，超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规定的审批时限。为

规范行政许可审批工作，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，申请律师事务所设

立或者变更名称的，须按照本通知要求办理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

手续，待名称核准后，再凭省厅《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通知书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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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按要求提交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材料。申请名称预核准，

属新设律师事务所的，申请人提交《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申请表》

（见附件一）和全体设立人的律师执业证书复印件；属律师事务所

变更、合并等原因需要名称预核准的，应提交《律师事务所名称变

更预核准申请表》（见附件二）和拟变更名称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

正本复印件。申请人在递交书面材料的同时，应填写递交电子材料，

相关表格可在广东律师管理在线（ www. gdlawyer. gay. cn ）相应办事

指南栏下载。 

三、规范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审核程序〔）各市受理律师事务

名称预核准申请后，应当于5个工作日内将《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

准申请表》或《律师事务所名称变更预核准申请表》及相关材料一

式1份报送省厅。省厅在收到材料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将符合

规定的备选名称报司法部检索，并在收到司法部反馈的检索结果七

日内通过“广东律师管理平台”向申请人及其所在地市司法局发出

《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通知书》。申请人自行登录“广东律师管理

平台”下载打印《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通知书》。 

各市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请及时向我处审批组反映。

附件一：《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申请表》 

附件二：《律师事务所名称变更预核准申请表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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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申请表 
业务受理号： 



附件二 

律师事务所名称变更预核准申请表 
业务受理号： 

,l 中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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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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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白 
中文 

名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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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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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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拼音简称 

英文 

名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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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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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中文 

名称 
拼音简称 

英文 

名称 

拟变更律 

师所名称 
执业证号 

律师所住 

所地址 
联系电话 

省司法厅 

审核时间 

提交司法部 

核准时间 

经司法部 

核准名称 

司法部 

核准日期 

2．名称核准后，省司法厅将向拟变更律师所发出《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通知书》； 

3．本表一式三份，省司法厅、地市司法局和设立人各持一份。 


	Page 1
	Page 2
	Page 3
	Page 4

